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海县建龙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号）相关规定，由于本行股权变更，本行一笔存量业务构成重大授信类关联交易。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宁海县建龙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本行存量客户，目前在本行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金额6500万元；年化利率4.7%；担保方式：由宁海物流中心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二、交易对手情况
交易对手：宁海县建龙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国有控股；

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棚户区改造，旧村拆迁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物业管理服务，房屋拆迁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市政道路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不含仓储）批发、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房产销售代理，土地开发整理，旅游景区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管理；

公司法定代表人：毛林炜；

注册地：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桥头胡街道桥井中路148号；

注册资本：55000万元；
与本行的关联关系：宁海县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行主要股东，持有本行9.99%股份，宁海县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宁海县建龙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0%股份，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2〕1号）相关规定，认定宁海县建龙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本行关联方。
三、定价政策
交易定价根据业务性质、交易金额及期限、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及适用行业惯例，按公平原则协商订立，定价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此次重大关联交易金额为6500万元，交易金额占交易发生时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2.03%，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符合监管规定的“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50%”的要求；符合监管规定的“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0%”的要求；符合监管规定的“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5%”的要求。
五、董事会决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本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四届七次会议审查并通过了该关联交易审批议案；

本行董事会四届九次审议并通过该关联交易审批议案，有效表决票数7票，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1票回避，表决通过此重大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意见1：关联交易名单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建议增加股东旗下一级公司、二级公司等股权架构信息，以便在审批关联交易时查阅。本次审批的股东重大关联交易符合一般商业条款，是公平、公允的，我表示同意。

独立董事意见2：关联交易的重点在于信用审查的严谨性，技术审查方面还需加强严谨性评估，根据现行标准进行风险识别。议案中提到的一些关联交易企业的利润增长性有待观察，过程的严谨性还需进一步加强，以更好地控制关联企业的信用风险。随着本行关联交易的增多，需要及时统计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和集中度，建议在报备议案时对这两个数据进行简单描述，以便各位董事能够清晰地了解关联交易的累计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3：希望提供各个关联交易主体的名单，以便董事会成员更清晰地了解关联交易单位的架构。四个关联交易均符合本行章程及监管部门相关规定，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定价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协商一致的原则。需要提醒的是，关联交易应体现市场化价格，不得在交易价格上提供优惠。

特此公告。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5日


